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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被行政处罚人：温州阳光壹零零健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日富

经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足额支付刘新城、郑彬彬等19名职工2019
年5月8日至2019年6月共计52590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依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处予以处罚。故本机关决定对被行政处罚人作出如下行政
处罚：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19〕12号）。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
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
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月8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杭州纵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465号申请
人金莺与被申请人杭州纵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归还申请人82,000.00元；2、你方承担本案仲裁
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
答辩书、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9年3月4日下午15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1223
号申请人陶敏与被申请人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向申请人返还借款本金2,200,000.00
元；2、你方向申请人支付借款利息677,369.86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7月23日，
此后按年利率1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3、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全
保险费等由你方承担。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
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选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
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9年3月4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
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邮编

310005，电话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纵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466号申请
人金莺与被申请人杭州纵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归还申请人176,000.00元；2、你方承担本案仲裁
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
答辩书、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9年3月4日下午15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纵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9）杭仲字第467号申请
人金莺与被申请人杭州纵城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归还申请人123,000.00元；2、你方承担本案仲裁
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提交
答辩书、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9年3月4日下午15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7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海盐元通新玥制衣厂：本委已受理张琴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劳
人仲案（2020）1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书、申请书副本、
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和15
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2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
盐县武原街道华丰路1199号海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427仲裁庭）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盐元通新玥制衣厂：本委已受理顾启飞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浙海盐
劳人仲案（2020）2号]，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回避申请书、申请书副
本、仲裁告知书、证据副本、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和15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2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浙
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华丰路1199号海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427仲
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月8日

仲裁公告

占春生（身份证号码：360428195703031413)：
我局对你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作出了

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
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鄞卫医罚
告〔2019〕4069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对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 3 日内逾期不行
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
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
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
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月8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汪喜助（身份证号码：360428197003241611）：

我局对你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作出了
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
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鄞卫医罚
告〔2019〕4077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对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 3 日内逾期不行
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
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
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
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
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月8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遗失声明
依据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

破33-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义乌市宏星
彩印厂破产。义乌市宏星彩印厂业务处
于2012年6月18日申领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30782MA29N8JK0M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均已遗失，特此声明！

义乌市宏星彩印厂管理人
2020年1月8日

近期，我司发现有人私刻浙江常山巨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并使用该
司公章。我司公章、合同章、法人章、营业执照的原件均由大股东常山金象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金象公司”）合法持有且并未遗失，就私刻公章并使用
的不法行为，我司及金象公司已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

现就上述情况严正声明：
我司公章并未遗失且仍然有效，现被私刻的假公章并未办理工商备案登

记属于无效公章不能代表我司。任何人使用假公章都应自行承担一切不利后
果，我司及金象公司将追究相关人员使用假公章的法律责任。正告相关人员
即刻停止不法侵害行为！

声明人：浙江常山巨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常山金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声明

债权催收公告
朱志平：你于2016年10月分两次与

我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分别为300万
元、200万元。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均早
已到期，而你尚未偿还本金及利息。因
无法联系你，特登报通知，望你见报后立
即联系我并履行还款义务。 蒋方萍

2020年1月8日

申请人:张素芹,女,公民身份号码:420800195312062126
张美芹,女,公民身份号码:429005196309168342
立 遗 嘱 人: 张 财 运, 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103193105310713
申请人张素芹和张美芹向本处申请接受张财运位于杭

州市下城区紫薇公寓9幢1单元402室房屋的遗嘱。经查,张
财运于2019年11月12日在嵊州市死亡,张财运生前立有代
书遗嘱,张财运在遗嘱中表示在其过世后将上述房屋遗赠给
外甥女张素芹和张美芹。现本处通过公告向张财运的继承
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其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张素芹和张美芹的接受遗
赠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本处将根
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20年1月8日

公告
永嘉县诚杰鞋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永嘉县诚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由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由永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
月16日裁定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本次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分配总
额为5016 元，其中，破产费用3731 元，管理人报酬154.20
元，税收债权人 871.08 元，职工债权人商兴明、龙春花
259.72元。

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
存。债权人自本次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分配给其
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2020年1月8日

分配公告

湖 州 市 吴 兴 区 埭 溪 法 律 服 务 所（执 业 证 号
3330000904756170) 经本所所务会议决定，即日起解散湖州
市吴兴区埭溪法律服务所，并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相关
债权人自接到本单位通知三十日内，未接到本通知的在公告
发布之日四十五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在债权（地址为湖州
市吴兴区埭溪镇上强路 222号，电话0572-3981385)。逾期
不提出视为放弃。

湖 州 市 吴 兴 区 埭 溪 法 律 服 务 所（执 业 证 写
333009064756170) 经全体合人会议决定停办，现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券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所清算组申报债券。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法律服务所
2020年1月8日

注销公告

浙江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恒公司”）债权人：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丽水中院”）于2013年6月

26日裁定受理大恒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大恒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资产重整清算小组担任管理人，2014年4月1
日裁定批准大恒公司重整计划，2019年8月15日裁定终止大
恒公司的重整计划并宣告大恒公司破产。2019年12月16
日，丽水中院作出（2019）年浙11破7号《决定书》，指定浙江
晟耀律师事务所及诸暨天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大
恒公司破产清算案联合管理人。

因大恒公司在重整程序中尚未裁定确认破产债权，且管
理人单位发生变更，管理人需对大恒公司原债权申报资料进
行核对，请各位债权人于2020年2月14日前与管理人联系
并核对有关债权申报资料。

管理人地址：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163号四楼；邮政编
码：323000；联系人：叶昕妍、王璐；联系电话：18858571711、
15355774191。

特此公告 浙江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月8日

公告

(2019)浙0191民初3087号
湖举波:本院受理原告梁仁发与被告胡鉴波民

问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为
答辩期届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074号

吴李慧：本院受理原告邵义与被告吴李慧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91 民初 20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354号

刘铅、李飞：本院受理原告方传运诉被告刘
铅、李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5192号

翁卿元：本院受理的原告马近博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 10 时 00 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571号

杨希鹏：本院受理原告
楼宗延诉被告杨希鹏、杭州
众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110 民初 22571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110 民初 17031
号

浙江元恒建设有限公
司、童永明：本院受理原告周
水根与被告浙江元恒建设有
限公司、童永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 9 时在本院第三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639号

祝雪良、吴惠芬: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14639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657号

郑泊全、金淑淑: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万银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14657 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808号

徐稼辉：本院受理原告麻贵诉被告徐稼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480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972号

金志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德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诉被告金志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79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082号

任冬英：本院受理原告徐玉玲诉被告任冬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108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556号

楼金川：本院受理原告俞忠亮诉被告楼金川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055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1336号

汪花姣: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储诚斌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0110民初11336号民事判决书、诉讼
费用负担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82破4号

申请人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被申请人宁波嘉都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已作出(2019)浙 0282 破申 31 号民事裁定，
受理了该案，并已指定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宁波嘉都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需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债权申报

期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止(债
权申报地址:宁波市东部新城嘉会街 288 号宁波中
心大厦 32 楼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杨倩，
电话: 17855848499)。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嘉都电器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 15 时
45 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地址:浙江省慈
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八
审判庭。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破1号

申请人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
行申请被申请人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本院已作出(2019)浙 0282 破申 32 号民
事裁定，受理了该案，并已指定浙江太安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需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债权申报期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止（债权申报地址:宁波市东部新城嘉会街
288号宁波中心大厦32楼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联
系人:杨倩,电话:17855848499)。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会议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
街道寺山支路 60 号慈溪市人民法院第
八审判庭。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
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慈溪市人民法院


